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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

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实施方案

为贯彻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》，提

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，根据《“十二五”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》，

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充分认识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的重要意义

大宗固体废物产生量大、资源化利用前景好，对环境影响广

泛。实施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对推动循环经济发展，促进节能

减排，加快构建可持续的生产方式，具有重要意义。“十一五”

时期，在各项政策措施推动下，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取得积极

进展，利用规模、水平均有较大提升。

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基本情况

大宗固废种类

2005 年 2010 年

产生量

（亿吨）

利用率

（%）

产生量

（亿吨）

利用率

（%）

尾矿 7.33 7 12.3 14

煤矸石 3.47 53 5.94 61.4

粉煤灰 3.02 66 4.8 68

工业副产石膏 0.55 - 1.37 42

冶炼渣 1.17 37 3.15 55

建筑废物 4 - 8 -

农作物秸秆 6 - 6.82 70.6

合合合合 计计计计 25.5425.5425.5425.54 ---- 42.3842.3842.3842.38 37.237.237.237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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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有利于节约和替代原生资源

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，有利于减少原生资源消耗，实现资

源可持续利用。我国煤矸石发电机组装机规模已达 2100 万千瓦，

年可减少原煤开采 4000 万吨。天然石膏资源虽然丰富，但品质

较低且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，燃煤电厂排放的脱硫石膏、湿法磷

酸中产生的磷石膏如全部得到利用，年可节约天然石膏 1 亿吨。

（二）有利于缓解突出环境问题

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，是解决固体废物污染环境、造成安

全隐患的有效途径。粉煤灰排放量大、占地多，如果得到合理利

用将有效减少由于堆存造成对土壤、大气、水质等环境的影响和

对人体健康的危害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可以有效解决随意焚烧

污染环境，造成交通安全隐患等突出问题；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

大量建筑废物的综合利用将减轻“垃圾围城”问题。

（三）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

大宗固体废物既包括粉煤灰、煤矸石等工业废弃物，也包括

秸秆等农林废弃物以及建筑废物，大力推动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

用，将在电力、煤炭、矿产、冶炼、建筑、农业等多个行业探索

形成“资源—产品—废弃物—再生资源”的发展模式，延伸和拓

宽生产链条，促进产业间的共生耦合，推动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

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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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、总体目标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，认真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

策，以提高综合利用率为核心，以重点工程为着力点，完善政策

措施，加强技术研发和推广，推动大宗固体废物由“低效、分散

利用”向“高效、规模利用”转变，形成稳定的利废和资源再生

能力，发挥资源综合利用对于保障资源安全和防治环境污染的作

用，带动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的全面提升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坚持政府引导原则。发挥政府的宏观引导作用和市场配置资

源的基础性作用，使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成为企业降成本、提

效益、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。

坚持规模发展原则。鼓励大掺量、规模化利用，扶持大型骨

干企业，积极拓展综合利用方式，通过多渠道、多途径利用，力

争做到“吃干榨尽”。

坚持因地制宜原则。充分考虑各地区、各行业资源禀赋和综

合利用水平的差异，采用切合实际的技术和模式，分类、有序推

进。

坚持技术促进原则。加快先进、适用技术工艺装备的推广应

用，提高利用效率，从源头减少废物产生，防止二次污染。

（三）总体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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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2015 年，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50%，其中工业固

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72%，通过实施本方案中的重点工程，新

增 3 亿吨的年利废能力。基本形成技术先进、集约高效、链条衔

接、布局合理的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体系。

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目标（2015 年）

大宗固废种类
产生量

（亿吨）

利用率

（%）

尾矿 13 20

煤矸石 7.76 75

粉煤灰 5.8 70

工业副产石膏 1.65 50

冶炼渣 4 70

建筑废物 8 30
*

农作物秸秆 7 80

合合合合 计计计计 47.2147.2147.2147.21 50505050

注：*指大中城市综合利用率

三、实施内容

（一）尾矿（一）尾矿（一）尾矿（一）尾矿

现状

尾矿是目前我国产生量最大的固体废物，主要包括黑色金属

尾矿、有色金属尾矿、稀贵金属尾矿和非金属尾矿。2010 年，

我国尾矿产生量约 12.3 亿吨，其中主要为铁尾矿和铜尾矿，分

别占到 40%和 20%左右。2010 年，尾矿综合利用量为 1.72 亿吨，

利用率约 14%，利用途径主要有再选、生产建筑材料、回填、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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垦等。受资源品位低、利用成本高、经济效益差、利用技术缺乏

等问题制约，目前尾矿仍以堆存为主，尾矿库安全隐患问题突出。

目标

到 2015 年，尾矿综合利用率提高到 20%，通过实施重点工

程新增 3000 万吨的年利用能力。

主要任务

推进绿色矿山建设，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。开展铁矿、

铜矿、铝土矿、铅锌矿、钨矿、锡矿、锑矿等尾矿再选、生产建

材等资源化利用，重点推动有色金属尾矿资源的高效利用技术发

展和工程示范。攻克铁尾矿伴生多金属及有色金属尾矿中残余有

用组分的高效提取、非金属矿物高值利用、低成本高效胶结填充

等一批尾矿综合利用重大共性关键技术，开发成套装备。完善尾

矿整体利用技术的系统化、配套化和工程化。在资源枯竭矿区重

点鼓励尾矿回填和尾矿库复垦。

重点工程

1.在重点地区建设 10 个技术成熟、工艺装备先进的尾矿提

取有价元素示范基地；

2.建设若干尾矿整体开发利用示范基地，支持一批技术创新

工程及产业化推广。

（二）煤矸石（二）煤矸石（二）煤矸石（二）煤矸石

现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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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矸石是煤炭开采和洗选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，占

当年煤炭产量的 18%左右。2010 年，我国煤矸石产生量约 5.94

亿吨，综合利用率约 61.4%，年利用煤矸石近 3.65 亿吨，主要

利用方式为煤矸石发电、生产建材产品、筑基铺路、土地复垦、

塌陷区治理和井下充填换煤等，煤矸石井下充填置换煤技术实现

了矸石不升井、不占地。目前，受运输、市场环境、发电装机容

量限制等因素影响，部分地区煤矸石综合利用率仍不高，相关优

惠政策在个别地区难以得到落实。

目标

到 2015 年，煤矸石综合利用率提高到 75%，通过实施重点工

程新增 9000 万吨的年利用能力。

主要任务

在大中型矿区，稳步推进煤矸石综合利用发电。扩大煤矸石

制砖、水泥等新型建材和筑基铺路的利用规模。探索煤矸石生产

增白和超细高岭土、膨润土、聚合氧化铝、陶粒、无机复合肥、

特种硅铝铁合金等高附加值利用途径。加大煤矸石用于采空区回

填、土地复垦、沉陷区治理力度。鼓励引导大型矿业集团研发适

合不同地质条件和矿井开拓方式的井下充填置换煤技术并推广

应用。

重点工程

1.在有条件的矿区建设 4-5 个煤矸石生产铝、硅系精细化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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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，增白和超细高岭土、无机复合肥等示范基地；

2.建设 15-20 个煤矸石生产砖、砌块等新型建筑材料示范基

地；

3.在稀缺煤种矿区及资源枯竭矿区，扶持建设一批煤矸石井

下充填绿色开采示范工程项目。

（三）粉煤灰（三）粉煤灰（三）粉煤灰（三）粉煤灰

现状

近年来，随着我国燃煤电厂快速发展，粉煤灰产生量逐年增

加，2010 年产生量达到 4.8 亿吨，利用量达到 3.26 亿吨，综合

利用率约 68％，主要利用方式有生产水泥、混凝土及其他建材

产品和筑路回填、提取矿物高值化利用等，高铝粉煤灰提取氧化

铝技术研发成功并逐步产业化，涌现出一批专业化粉煤灰综合利

用企业，粉煤灰“以用为主”的格局基本形成。但从整体看，东

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出，中西部电力输出省份受市场和

技术经济条件等因素限制，粉煤灰综合利用水平偏低。

目标

到 2015 年，粉煤灰综合利用率提高到 70%，通过实施重点

工程新增 6000 万吨的年利用能力。东部地区继续巩固现有成效，

中西部地区扩大利用规模和水平。

主要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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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电厂完善除灰系统，基本实现粉煤灰干排。推广粉煤灰

分选和粉磨等精细加工，提高粉煤灰利用附加值，开发大掺量粉

煤灰混凝土技术，提升粉煤灰规模化利用能力。继续推进粉煤灰

加气混凝土及其制品、陶粒等利废建材生产应用，大幅提高利用

量和利用比例。有序推进高铝粉煤灰提取氧化铝及其配套项目建

设。推动煤电基地将粉煤灰用于煤矿井下防治煤自燃、防治水患

安全工程，鼓励粉煤灰复垦、回填造地和生态利用。

重点工程

1.建设 5-6 个粉煤灰大掺量、高附加值综合利用基地，形成

若干煤-电-建材梯级利用产业集群；

2.支持技术先进、经济实力强的大中型企业，建设一批利用

粉煤灰生产加气混凝土制品、轻质墙板、陶粒等新型建材项目；

3.有序推进内蒙古、山西等地高铝粉煤灰综合利用示范项目

建设，重点支持 3-4 条技术先进、副产物处理能力相配套的生产

线；

4.扶持 50 家粉煤灰专业化综合利用骨干企业。

（四）工业副产石膏（四）工业副产石膏（四）工业副产石膏（四）工业副产石膏

现状

工业副产石膏包括脱硫石膏、磷石膏、氟石膏、钛石膏、盐

石膏等，2010 年产生量约 1.37 亿吨，其中脱硫石膏 5200 多万

吨，磷石膏约 6000 万吨，综合利用率分别为 69％和 20％左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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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利用途径是用作水泥缓凝剂和用于生产纸面石膏板、石膏砌

块等石膏建材。随着工业副产石膏产生量的逐年增加，品质不稳

定、标准体系不完善、关键技术缺乏、地区差异较大等因素成为

影响其利用的主要障碍。

目标

到 2015 年，工业副产石膏综合利用率提高到 50%以上，其中

脱硫石膏、磷石膏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 80%和 30%，通过实施重

点工程新增 2000 万吨的年利用能力。

主要任务

大力推进大掺量利用工业副产石膏技术产业化，鼓励水泥企

业改造现有给料系统，推广脱硫石膏、磷石膏用作水泥缓凝剂以

及生产纸面石膏板、石膏砌块、石膏商品砂浆等新型建筑材料。

利用工业副产石膏开发混凝土复合材料，开展化学法处理磷石膏

的技术攻关，推进磷石膏制硫酸联产水泥、磷石膏制硫铵、碳酸

钙等先进技术产业化。推动工业副产石膏制备高强石膏及相关产

品的研发和应用。进一步完善工业副产石膏综合利用标准体系，

加快工业副产石膏及相关产品和应用标准的制修订。积极探索农

业领域应用，加快利用工业副产石膏改良盐碱地技术研究。

重点工程

1.在全国建设 20-30 个脱硫石膏、磷石膏替代天然石膏生产

新型建筑材料综合利用基地；



10

2.建设一批利用工业副产石膏直接用作水泥缓凝剂示范项

目；

3. 在贵州、云南、湖北、四川等磷石膏产生量集中地区建

设 4-5 个磷石膏化学法综合利用基地。

4.在宁夏、甘肃、云南、吉林等地建设 4-5 个脱硫石膏、磷

石膏改良土壤试点示范项目；

5.组织工业副产石膏综合利用技术装备研发及产业化示范，

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共性关键技术和装备。

（五）冶炼渣（五）冶炼渣（五）冶炼渣（五）冶炼渣

现状

冶炼渣主要包括钢铁冶金渣和有色金属冶金渣两大类。2010

年，我国冶炼渣产生量约为 3.15 亿吨，其中钢渣 0.8 亿吨、铁

渣 1.9 亿吨、赤泥 3000 万吨、铜渣 850 万吨、铅锌渣 430 万吨。

目前，主要利用途径有再选回收有价元素、生产渣粉用于水泥和

混凝土、建筑和道路材料等，综合利用率约 55%，利用量约为 1.74

亿吨，由于资金投入和技术装备滞后等问题，利用率仍然偏低。

目标

到 2015 年，冶炼渣综合利用率提高到 70%，通过实施重点工

程新增 4000 万吨的年利用能力。

主要任务

鼓励钢厂推广应用钢渣“零排放”技术。推动建立技术创新

批注
包括赤泥、钢渣、铅锌渣后综合利用率较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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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系，加大钢渣处理、渣钢提纯磁选等先进技术研发力度，突破

制约冶炼渣利用的技术瓶颈，重点解决赤泥综合利用等技术难

题。大力发展钢渣余热自解稳定化处理，提高金属回收率，推广

生产钢铁渣复合粉作水泥和混凝土掺合料，鼓励有色金属冶炼渣

在生产建筑、道路材料方面的利用。加快制定冶炼渣综合利用的

技术、产品和应用标准，拓宽综合利用产品市场。

重点工程

1.在重点地区建设 10 个冶炼渣提取有价元素联产新型建材

示范基地；

2.建设一批钢渣预处理和“零排放”示范项目；

3.建设 10 个利用高炉渣、钢渣复合粉生产水泥和混凝土掺

合料示范项目；

4.建设一批赤泥综合利用示范项目。

（六）建筑废物（六）建筑废物（六）建筑废物（六）建筑废物

现状

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，城镇房屋年竣工面积约 15

亿平方米，城镇改造扩建所产生的建筑废物数量巨大，2010 年，

建筑废物产生量约为 8 亿吨。由于技术装备研发推广缓慢、激励

政策措施不配套、产品和应用标准缺失等原因，导致资源化利用

水平很低，仅有少量用作生产再生建筑骨料制备建材等，基本以

填埋和堆放为主，大量占用土地，给周边环境造成很大危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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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标

到 2015 年，全国大中城市建筑废物利用率提高到 30%，通

过实施重点工程新增 4000 万吨的年利用能力。

主要任务

推进建筑废物生产再生骨料并应用于道路基层、建筑基层，

生产路面透水砖、再生混凝土、市政设施制品等建材产品。鼓励

先进技术装备研发和工程化应用，重点研发再生骨料强化技术、

再生骨料系列建材生产关键技术、再生细粉料活化技术、专用添

加剂制备工艺技术等以及建筑废物破碎、分选、分类装备，推动

建筑废物收集、清运、分拣、利用、市场推广的回收利用一体化

及规模化发展。完善建筑废物及其综合利用产品标准和应用技术

规范，扩大在工程建设领域的应用规模。

重点工程

1.在全国大中城市建设 5-10 个百万吨以上的建筑废物生产

再生骨料及资源化产品示范基地；

2.在有条件的地区建设 5-10 个建筑废物综合利用装备生产

线示范项目。

（七）农作物秸秆（七）农作物秸秆（七）农作物秸秆（七）农作物秸秆

现状

我国农作物秸秆数量大、种类多、分布广。2010 年秸秆可收

集量约为 7 亿吨，综合利用率 70.6％，其中十三个粮食主产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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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为 5 亿吨，约占全国总量的 73％。目前已基本形成了秸秆肥

料化、饲料化、基料化、原料化、燃料化多元利用的格局，相关

利用技术水平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。但秸秆资源化程度低，综

合利用企业规模小，缺乏骨干企业带动，产业化发展缓慢。

目标

到 2015 年，秸秆综合利用率力争超过 80%，通过实施重点工

程形成 6000 万吨的年利用能力。

主要任务

进一步扩大机械化秸秆还田和秸秆养畜规模，开展以秸秆综

合利用为核心的循环型农业示范，继续推广企业加农户的基料化

利用经营模式。科学利用秸秆制桨造纸，积极发展秸秆生产板材、

木塑和制作工艺品等代木产品。积极发展秸秆沼气工程、有序发

展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等能源化利用。开发适合农户应用的小型

化、简单化装备。加快建立以企业为龙头，专业合作组织为骨干，

农户参与，政府推动，市场化运作，多模式互为补充的秸秆收储

运体系。

重点工程

1.在十三个粮食主产省建设千个年利用万吨以上的秸秆循

环农业生态工程；

2.推进秸秆固化成型、秸秆气化等可再生能源发展，加快秸

秆纤维乙醇关键技术研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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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建立若干木塑产业示范基地，扶持 4-5 家秸秆人造板、木

塑装备生产企业，100-150 家秸秆人造板、木塑生产企业；

4.在棉花主产区组织开展棉秆综合利用产业化试点建设；

5.依托现有造纸生产企业，加快推进秸秆清洁制浆项目示

范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加强

宏观指导，从政策、资金、技术、管理等方面多管齐下、多措并

举，保障方案的顺利实施。

（一）加强组织实施。各地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要按照

《“十二五”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》要求，结合本实施方案的

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，根据本地区资源禀赋和废物产生情况，选

择重点废物，编制专项实施方案，协调有关部门推动落实。

（二）落实激励政策。配合财税部门完善《资源综合利用企

业所得税优惠目录》和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优惠政策。强化《资

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办法》和《资源综合利用电厂认定暂行规定》

执行，加强认定管理，落实资源综合利用电厂电量上网等相关鼓

励政策。鼓励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优先纳入政府采购目录。

（三）加大资金支持。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，结

合实施方案，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大对示范基地和骨干企业的

支持力度，推动“十二五”期间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工作。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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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利用支持循环经济的投融资政策，积极拓宽资源综合利用融资

渠道，鼓励资源综合利用企业上市融资。

（四）推动技术创新。推进粉煤灰提取氧化铝及相关产品，

煤矸石制取超细纤维，尾矿、冶炼渣提取有价元素等先进适用技

术的研发和产业化；组织对秸秆收储运装备、建筑废物综合利用

设备等重大关键共性技术设备进行攻关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，提

高重大装备的国产化水平。

（五）完善管理体系。适时修订发布《粉煤灰综合利用管理

办法》、《煤矸石综合利用管理办法》。探索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

制，加快建立相关行业标准和重要产品技术标准体系。积极发挥

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作用，建立大宗固体废物数据统计平台，及

时掌握和分析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生和利用趋势。


